






芒政发〔2020〕6号


芒海镇人民政府关于芒市2018年芒海镇赖南村边境“四位一体”建设试点项目审计的
整改情况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芒市审计局：
针对市审计局反馈问题，我镇认真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讨论研究，我镇认为审计局对芒海镇赖南村边境“四位一体”建设试点项目的反馈问题客观事实，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关于存在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
已整改。我镇将针对“多计、错计、重计工程量，定额错套、高套，综合单价有误，造成施工单位多计工程价款156689.41元”的问题，按审定金额4201962.50元支付施工方。
2、 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针对未按规定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、未按规定将施工图设计文件送有关部门审查、未按规定进行建设工程勘测、未按规定进行质量监督手续办理等问题
已整改。镇政府及时召开工作会议，对问题进行通报，并要求今后实施的项目一定要合法合规完成手续办理，杜绝不再出现类似情况。
（二）针对未按规定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问题
已整改。经对接市环保局，在市环保局的指导下，已完成项目的网上备案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附后）。
（三）关于部分建设工程材料未按规定进行送检的问题
已整改。镇政府督促施工方对混凝土地坪进行取样送检（送检结果附后）。
3、 应缴未缴印花税1498.60元
已整改。经与税务局对接，按照税务相关规定，我镇按50％比例进行缴纳，共缴纳749.3元（税收完税证明附后）。
4、 扶持集体经济投资款支付到个人账户810000.00元
已整改。镇政府已将涉及资金全部回收，并按规定将罚金2000元汇至市财政局（单据附后）。
特此报告。


芒市芒海镇人民政府
2020年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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